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東分署會議室借用管理原則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東分署112.9.12農保東秘字第1122059585號簽准修正
1、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東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協助配合土石流防災中心業務、推展環境教育、學術演講、工程研討會及社區發展等舉辦非商業性活動之用，特訂定本分署會議室借用管理原則，以加強場地之有效使用。
2、 本辦法之管理單位為本分署秘書室。
3、 會議室容量為50人。
4、 借用單位借用會議室場地應先填具借用申請表，經本分署同意後，方可登記使用。

5、 借用單位須於活動五天前至本分署秘書室繳交場地維護費。

6、 電腦設備及布幕擴音設備之使用，必須由管理人員代為操作，或由管理人員告知使用方法後，方能自行操作。

7、 凡於會議室播放影片，須符合著作權相關規定；未經授權或未具公開放映版權之影片，不得播放，如違反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8、 已核定借用會議室場地，如有中止或改期應於二天前通知本分署秘書室，本分局得扣除已支出成本後退回所繳費用。

9、 舉辦活動張貼之標語、海報等宣傳品，請會同本分署秘書室確定張貼位置，不得任意張貼。

10、 借用單位應負責維護場地之整潔；並自行負責公共安全秩序。

11、 會議室內財物設備及場地於事後會同本分署點交復原，如有損壞應照價負責賠償。

12、 為維護會議室設備及保養修護需要，酌收場地維護費（款項收入辦理繳庫）：     （1）場地維護費前二小時為1,000元（含水電、空調，每次借用至少二小時）。
（2）超過二小時部分，每小時加收500元。

13、 借用單位或社團若進行與借用事由不符之活動或逕行轉讓其他單位使用，管理單位     得制止使用，所繳納之費用不另退還。
14、 本原則簽奉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核准後自民國112年8月1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東分署會議室借用申請表 

申請單位
（機關全銜）
	
	統一編號：

	申請人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E-mail
	

	借用事由
（附上活動內容資料）
	 辦理：「                                    」

預計參加人數：        人

	借 用 時 間
	借 用 費 用

	借用日期
	起始時間
	截止時間
	費用

	
	
	
	

	
	
	
	

	

	附註：1、借用單位申請時請同時附上借用單位基本資料及活動內容說明。
2、填妥後附上相關資料，請寄950台東市中華路一段665號號秘書室收。

      3、經本分署同意後，通知繳納場地借用維護費後，始完成登記借用手續。

4、場地維護費前2小時為1,000元（每次借用至少2小時）。超過2小時部分，每小時加收500元。
本人已詳細閱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東分署會議室借用管理原則，同意遵守所有規定，亦同意憑單至秘書室繳交場地借用維護費
共計新台幣                  元整。

申請單位(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秘書室:                  主計室：              秘書：             分署長：

承辦人：
出納(製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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